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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基层检察院未检工作办公室全部挂牌

唐山市曹妃甸区检察院立足发展前沿

提升企业防控法治意识
打通影响复工复产“堵点”

特别报道

河北法制报讯 （刘巧敏
王开妍）截至 3 月 29 日，廊坊市
11 个基层检察院全部挂牌成立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实现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全覆
盖，标志着廊坊未检工作进一步
专业化、规范化和社会化，将全
方位提升廊坊市检察机关对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水平。

挂牌后的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办公室将承担未检案件的专

门办理工作，实行“捕、诉、监、
防”一体化的工作模式。未检办
将积极延伸未检工作职能，承担
涉未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
诉讼检察等职能；建立罪错未成
年人分级干预、侵害未成年人权
益案件强制报告和接触未成年
人岗位入职查询等制度，专业化
推进“一站式”询问未成年被害
人办案模式，推进社会支持体系
建设。

精准打击涉疫情防控严重刑事犯罪
—— 来自我省重大刑事犯罪检察部门的报道

廊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胜喜（左二）3 月 26 日利用远程视频系
统，依法对涉嫌故意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刘某进行讯问。整个讯问过程严格
依法依规进行，王胜喜认真核实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告知了犯罪嫌疑人享
有的权利、义务，重点就作案动机、作案时间、作案手法等案件细节一一进行
了讯问，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法治教育。犯罪嫌疑人当场表示认罪悔罪。

刘茗 孔德峰 摄影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检察
院雄安新区分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省检察院和新区党工委决策部
署，迅速行动，精心安排，周密组织，
精准施策，坚持疫情防控和检察工作

“两手抓”，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履职
尽责，既做好自身防控，又发挥检察
职能，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第
一代雄安检察人的应有贡献。

强化组织领导 科学精准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雄安新区

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纪志明主持雄

安分院第一时间成立应对疫情领导
小 组 ，组 建 应 急 分 队 ，启 动 应 急 机
制，分院领导成员全部上阵、靠前指
挥，全面开展疫情防控、维护稳定工
作。之后，纪志明十余次主持传达贯
彻上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
署，部署做实新区检察机关疫情防控
具体措施，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
精准施策，确保在疫情防控的各个阶
段，始终毫不放松地抓紧抓实抓细各
项防控工作。防控期间，新区分院自
上而下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攻坚阶段
八条纪律”，坚决消除麻痹思想、厌战
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确保了新
区检察机关安全平稳运转。

勇担防控职责 彰显初心使命
雄安新区两级检察机关，把疫情

防控视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积极
行 动 ，主 动 担 当 ，参 与 当 地 联 防 联
控，共计抽调 109 名检察干警承担起
白洋淀高铁站、部分居民小区、重点
交 通 路 口 等 重 点 区 域 疫 情 防 控 工
作。检察干警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积
极履职、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在疫
情防控一线贡献检察力量。

2 月 7 日，雄安新区分院组织爱心
捐款活动，全院检察人员积极响应自
愿捐款，全部用于慰问一线执勤人员。
雄安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纪志明等
领导成员先后分赴疫情防控一线检

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向执勤人员送
上慰问品，勉励执勤人员一定要做好
自身防护，尽职尽责守好岗位，严格
落实各项工作措施要求，全力打好雄
安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学习雷锋纪念日之际，雄安新
区分院响应新区党工委号召，组织党
员志愿服务队到白洋淀高铁站开展

“学习雷锋，共战疫情”志愿服务活
动。志愿服务队到岗后，积极协助防
疫工作人员做好进出站人员信息收
集登记、体温测量和站前广场卫生消
毒等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
献应尽之责。

（下转第7版）

按照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
部、司法部制定出台的《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
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的有关要求，省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丁顺生和省检察院领导
一班人不断加大对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保障企业
复工复产，助力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力度，科学
指导全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为做实疫情防控、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务实高
效的法治保障。

“衡水市检察院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充
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通过部署实战课题的
方式，既锻炼提升了队伍素质，又提升了邮政快
递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可以看作是统筹疫情防控
和检察履职的‘双丰收’。为他们的工作点赞！”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安平京安集团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魏志民对衡水市检察院依法助力
邮政快递行业复工复产的切实举措给予充分肯
定。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当下，
各类企业逐步复工复产。这期间，衡水市检察院
组织全市各基层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干警，通
过走访调查各自辖域内的快递企业，与邮政快递
业等主管部门沟通协商疫情下行业管理措施、查
阅相关法律法规和疫情防控政策、集体研讨等形
式，详细查找邮政快递业复工复产及营业场所、
从业人员、运输车辆、寄递验视（尤其是涉及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邮寄的快件）、个人信息保护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衡水市检察院对基层院上报的
诉前审查报告进行认真分析，筛查出邮政快递业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及时将
相关信息通报给市邮政管理局，建议对全市范围
所有邮政快递企业在疫情防控时期复工复产的
防控条件进行检查、监督，在确保快递企业符合
法定疫情防护要求后，再批准其复工，并对经营
企业、工作人员的防控措施及业务环节进行全程
督导检查。

衡水市邮政管理局对市检察院提出的整改
建议积极采纳，并立即下发通知切实贯彻执行，
有效促进了全市邮政快递企业依法规范安全经
营。

张家口市崇礼区检察院为助力冬奥会项目
企 业 复 工 复 产 采 取 了 多 项 举 措 ，积 极 协 助 8 家
企业复工复产。该院公益诉讼检察干警参与冬
奥 项 目 企 业 座 谈 会 ，听 取 项 目 建 设 企 业 负 责 人
在 疫 情 期 间 的 防 控 和 复 工 准 备 措 施 的 情 况 介
绍，并深入企业生产工地实地走访，详细了解企
业 在 复 工 复 产 中 还 有 哪 些 困 难 和 问 题 ，对 检 察
机关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予以
普及。

沧州市检察机关以“加强检察公益诉讼、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专项活动为抓手，紧盯疫情
防控、复工复产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强与行
政机关的沟通协作。全市各基层院检察长带队
到复工复产企业走访调查，查找企业在疫情防控
方面存在的漏洞。（下转第7版）

河北法制报讯 （傅正军）3 月 27 日，石家庄
市鹿泉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安少锋主持召
开全体会，围绕建设“学习型”检察院、争当“放心
型”检察官、履行好检察职责这一主题进行安排
部署，旨在进一步提高全院检察干警综合素能和
规范化司法办案能力。

此前，该院相继制定了《关于提升刑事案件
质量的规定》和《2020 年“每周一课”教育培训方
案》，明确了提升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七项举措。
同时规定，“每周一课”教育培训活动由班子成员、
各部室负责人和员额检察官为授课人，以提高干
警思想政治素养和业务工作能力为主题制定各自
培训教案，以全院检察干警及辅助人员为培训对
象，力求达到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

河北法制报讯 （张立军 郑
琳）位于渤海之滨的唐山曹妃甸，是
河北省国家级沿海发展战略的核心，
是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的 战 略 核 心 区 。
唐山市曹妃甸区检察院坚持立足经
济发展前沿高地，积极落实唐山市、
曹 妃 甸 区 两 级 党 委 、政 府 关 于 组 织

“ 万 名 干 部 下 基 层 、万 名 干 部 联 企
业”的工作部署，由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周春林带队，前往包联的中国华
能集团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唐山科

澳化学助剂有限公司、曹妃甸区玲通
米业有限公司等十余家重点企业走
访调研，立足彰显检察职能，为企业
复工复产提供切实到位的司法保障。

周春林深入了解了当前区内重点
项目和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运营现
状、存在的困难以及在复工复产、生产
经营上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需求，全面征
询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解读传达了
唐山市委、曹妃甸区委会议精神和惠企
政策，提示企业在复工复产、继续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注重防范和及早化解
企业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风险。

深入企业了解时，周春林积极向
企业介绍了检察机关打击、保护、监
督、预防的职能，以及服务保障企业
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他表示，服务
企业发展要构建长效机制，勤联系、
多沟通，形成更加“贴心”的检企关
系，共同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区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相关企业对曹妃甸区检察院服

务上门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检
察机关继续提供司法支持，共同推进
企业健康发展。华能曹妃甸港口有
限 公 司 党 委 书 记 、董 事 长 刘 百 成 表
示，曹妃甸区检察院在服务企业发展
方 面 的 务 实 做 法 特 别 好 ，措 施 特 别
实，助力也特别到位。他建议检察机
关多走进企业，开展面对面交流，在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知识产权保护、
员工犯罪预防等方面提供更加精准
的检察服务。

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切实司法保障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雄安检察力量
石家庄市鹿泉区检察院

建设学习型检察院
争当放心型检察官

—— 我省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职
能助力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综述

我省检察机关重大刑事犯罪检
察部门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战“疫”大局，严格贯彻最高检、省检
察院党组对疫情防控期间办理刑事
案件的规定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非常时期，依法彰显检察职能，
严厉打击妨害疫情防控等危害公共
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为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了坚
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省检察院专职部门精准对下指
导，确保准确把握涉疫犯罪定案标准

疫情防控期间，故意传播突发传
染病病原体，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依照国家《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
防、控制措施等严重妨害疫情防控、危
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历史性地成为
检察机关重大刑事犯罪检察部门（下称
重罪检察部门）依法打击的重点。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疫 情 暴 发 后 ，省 检 察 院 第 二 检 察 部
（重大刑事犯罪检察部）迅速行动，
按 照 省 检 察 院 党 组 书 记 、检 察 长 、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丁顺生
提出的明确任务要求，充分发挥重罪
检察部门法定职能，全力投入疫情防
控阻击战。第一时间指导全省各级
检 察 机 关 重 罪 检 察 部 门 ，研 习 领 会

“ 两 高 两 部 ”应 对 疫 情 防 控 出 台 的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国家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
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
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
确保准确理解和把握相关罪名的标
准界限。在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
察长赵智慧具体指导下，省检察院第
二检察部对公安机关以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立案案件建
立台账，逐案跟踪指导，要求全省各
地检察院主动与公安机关对接，凡涉
疫情案件全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提出明确检察意见建议。

目前，全省涉疫重罪案件共立案
侦查 9 件 19 人，其中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立案 7 件 17 人，相
应检察院均已提前介入，其中社会影
响重大、案情复杂、定性存在分歧的
案件，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适时通过
现代检察信息技术载体加强对下指

导，统一政策把握标准和执法尺度，
坚决防止相同案情不同处理甚至人
为拔高或降格处理等问题发生，确保
案 件 办 理 经 得 起 法 律 和 历 史 检 验 。
其间，省检察院指导办理的邢台市内
丘县梁某某、任某军、任某辉等人涉
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被最高检列入
第三批指导性案例。

为确保疫情防控非常时期的办
案安全，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指导各
市、县（区）检察院科学依托远程视
频等非接触手段提审、出庭指控以及
研讨案件，切实做到了防疫安全和从
严从快办理案件。

石家庄：提前介入涉疫犯罪案
件，引导公安准确定性

石家庄市检察机关及时与公安
机关协调对接，依法提前介入涉疫情
防控重大案件，依法精准批捕全市首
例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韩某某，正定县人。
今年 1 月 19 日，韩某某驾车携岳父及
妻女从武汉返回正定县家中。自 1 月
24 日河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响应后，韩某某居住地乡政府、
村委会以公告等多种形式告知其应当

居家隔离，韩某某却多次违反居家隔
离规定聚餐、外出，造成与其共同生活
以外的正定县、新乐市、行唐县 30 余
人被医学隔离观察。2 月 9 日、10 日，
韩某某岳父肖某某、母亲刘某某先后
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正定县公安局于 2 月 9 日对韩某某涉
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
查。石家庄市检察院第一时间指导正
定县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依据

“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
的意见》的规定，精准研判案件证据，
对该案的定性提出检察意见，建议公
安机关改变定性为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正定县公安局采纳该意见，于 2
月 17 日以韩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提请正定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受
理提请批捕案件后，正定县检察院组
织干警核实证据，当日即对韩某某以
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批准逮捕。

（下转第7版）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树奇
通讯员 王立琴

□ 焦国宏 林建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孙继增 牛继芬

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代检察长贾志宏近日牵头市科技
局、工信局、商务局及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到玉田县实地走访包联重点企
业，座谈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和当前存在的实际困难，为企业复工复
产提供服务和保障。图为贾志宏（右三）一行在河北建支铸造集团有限
公司走访的场面。

陈伟 刘文利 摄影报道


